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日間部校外實習準則 

110年 10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 擬定 

111年 02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 修訂 

111年 02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 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強化學生理論與實務知識兼備，輔導學生至校外相關公

司、工廠實習，以培養學生手腦並用及勤勞樸實之習慣，加強

學生對工作職場及實務技術之認知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工作職掌包括學生實習之督導、實習成績之

評定、實習成效之檢討及協調實習生各項有關業務，並配合本

校研究發展處辦理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輔導事宜。 

第三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包括民間機構或法人機構，並須經政

府登記有案且制度良好者。 

第四條  農(牧)場實習(一)、(二)課程為本系日間部必修課程。 

第五條  學生出外實習，需於實習前須繳交家長同意書，於大三暑假進

行職場體驗，體驗結束後系辦進行媒合作業，於大四學期開始

進行實習，實習期間為學年開學日至學期末，可依廠商要求，

提前於暑假開始實習，並簽訂合約。實習名單呈送教務處教學

業務組登錄選課，方得前往實習，實習成績送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登錄。 

第六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前，指導老師(或實習委員會)應向全班作職前

輔導，並召集同梯次實習之學生，由系主任作職前講習。參加

實習之學生將由實習事業單位依相關法規為其辦理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相關事宜，並按規定負擔保險費及計算工作年

資。 

第七條  學生須依照指定日期前往實習機關報到，立即將報到單寄回本

系備查，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機關之指導與考核，遵守其一切

規定，並不得中途退出，若因故欲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須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核並與實習機構協調後，方可

更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違者予以議處。 

第八條  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無法依期報到，或於實習期間必須請假

者，均應事先報經實習機關核准，並以書面報告本系備查，違

者予以議處。 

第九條  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學生實習期間直屬主管或單位主管予以考

核，並加蓋公司印信。 



第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須填寫週誌，於每學期向輔導教師繳交實習書面

報告及口頭報告分享。以此為實習成績考核，若未達標準，則

視為實習成績不及格。 

第十一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單位

主管指導。 

第十二條  本系得不定期安排指導老師赴實習單位訪問，以輔導學生校外

實習活動及相關實習事宜。 

第十三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並送教務處教學

業務組備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書 

 

班級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必填) 
 

實習

時數 
小時 

實習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單位主管 (職稱：             ) 

聯 絡 人 (職稱：             ) 

聯絡電話  

實習起迄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實習工作時間  

實習部門  

實習內容 

1.                                 

2.                                 

3.                                 

 

 

 

 

 

           (請蓋實習機構印章)                                      (系辦公室核可章) 

 

  

附件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家長同意書 

 

本人子弟                    就讀貴校               系 

   年   班，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參加學校校

外實習課程，經本人同意並囑其服從： 

 

1、實習教師及實習機構主管指導，遵守團體規範，若因未遵守規

定，至發生任何意外事故，概與貴系及授課老師無關，並放棄

法律上之先訴抗辯權。 

2、已審閱並了解本系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合約書內容，並願遵守合約

內有關智財、保密協定及其它需學生遵守之內容，如違反規定

願負相關之法律責任，特此證明。 

     

   此   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系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與 學 生 關 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本家長同意書若有偽造，概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 

⚫ 為維護本系信譽，若經本系安排實習機構之後，學生必須前往實習。若因特
殊因素無法實習，必須檢附理由向本系系務會議提出申請，經系務會議同意
後方可不去實習，否則該科以零分計算。 

 

附件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評核表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學生姓名  學號  

考核項目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比例 評分 

學習態度 
積極負責及主動認真程度 20%  

人際關係、團隊合作 20%  

專業能力 

業務技術能力 10%  

服儀及態度 10%  

配合度及服從性 10%  

應變能力 10%  

出勤狀況（總時數為：  小時） 20%  

總分 100%  

對實習學生工作表現之綜合評語： 

對本系實習之建議： 

實習機構 

主管核章 

（評分者） 

 

備註 
本考評表屬保密文件，學生本人不會得知考評結果，請實習
機構單位不吝在本表中給予意見和指正。 

                                     

實習成績 = (輔導老師評核成績+實習機構主管評核成績) / 2 

 

附件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學生校外實習報告撰寫注意事項 

 

一、學生應於實習考核核定完畢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報告，經由

專業科目教師批閱。 

二、實習報告若未達60分者，應重新撰寫，並以一次為限；經核閱

通過，以60分計。若仍未達標準，則該項成績視為不及格，應

重新實習。 

三、實習報告撰寫須滿三千字以上。 

四、實習報告格式規範以 A4大小，包括封面、目次、內容、附錄

（或附件），用打字或電腦列印之。 

五、實習報告撰寫內容應包含三大部份： 

（一）實習機構之介紹 

（二）實習工作內容報告（配合理論基礎，印證其實務作業內

容） 

（三）個人實習之心得與建議 

六、實習報告綱要規範如後： 

（一）實習機構之介紹 

1. 企業背景及經營規模 

2. 主要業務及市場 

3. 組織體系 

（二）實習工作內容 

1. 實習單位簡介 

2. 工作內容及作業流程 

3. 公司相關規定 

（三）個人心得與建議 

1. 實習單位之優缺點 

2. 實習經驗與心得 

3. 建議（含實習機構方面、學校方面） 

（四） 附錄（附件或補充資料） 

附件四 


